中央研究員工值勤實施要點

一、本院一般員工值勤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辦理。

二、本院總辦事處除組、室主管外，專任人員（含技工、工友）均有參加下班後或例假日值勤之義務，但年滿六十歲以上或女性員工、臨時人員，得由各單位主管視需要決定其是否參加值勤。

三、本院各研究所、處人員之值勤，由各所、處主管決定之。

（1） 員工值勤時間規定如左：

（2） 星期一至星期五：自下午五時三十分起至次日上午九時止。

（3） 星期六：自中午十二時起至次日上午九時止。

（4） 星期日及例假日：自上午八時三十分起至次日上午九時止。

四、遇有天然災害等特殊情況無法交（接）班時，應自動延長值勤，不得離開。

五、本院以總辦事處值班室為全院總值班室，值勤人為總值勤員，負責下班後勤務連繫與通報工作，人事室秘書為總督勤員，負責值勤督導與特別狀況處理，並視情節重要性，隨時呈報首長。

六、各所處值勤以一棟大樓一人值勤為原則，如人力不敷，而連繫方便時，得以一人方式值勤。

七、值勤人員之職責如左：

（1） 隨時與院內各值勤單位保持連繫並接應電話，答覆詢問。

（2） 對緊急事件、天然災害等特殊狀況之通報，防範與處理。

（3） 檢查各辦公場門窗是否關妥，並注意週遭環境及水電冷氣等使用是否有異常情形。

（4） 制止並查詢欲進入本單位之不明身份人士，必要時通知警衛室處理。

（5） 執行主管交辦事項。

八、值勤人員經主管同意後得補休一天或請領值勤費，其請領標準暫訂如左：

（1） 職員每小時四十元（含誤餐費）。

（2） 技　工每小時三十五元（含誤餐費）。

（3） 擔任室外夜勤人員，另加發夜點費每班八十元整。

（4） 以值勤為專責人員（如警衛、總機、日間未派工作人員），不得再請領值勤費，惟工作超過部份，得比照第（一）或第（二）項標準支領。

九、各單位值勤人員不得遲到、早退或擅離職守，交接時應將值勤狀況登載於值勤記事簿，並應注意檢核值班室內相關應用設備與本院下班後連繫電話一覽表。

十、經排定之值勤人員，如因公差或奉准給假，應事先報備並覓妥代班人，並填具對調（代值）表經雙方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人事室備查。

十一、各單位主管得視值勤人員工作勤惰與績效，簽請予以獎勵或懲處。

十二、各所處組室每月值勤表，應事先報請主管核定，並於當月一日以前送人事室彙整備查，以利全院連繫。

十三、本過點經於七十七年六月十六日第一百次人事委員會通過並報請　院長核定後實施。

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專業加給及研究獎助費評定作業程序

總統府秘書長八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華總（人）字第三○九四號函核備

本院八十年七月三日台人字第○七○三一四號函發布

本院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人事字第八九一○○四二三八一號函修正發布

一、各研究所（處）學術諮詢委員會基於各該所（處）研究發展需要，得由所（處）務會議或學術諮詢委員三人推薦符合研究所組織規程第十條所定資格條件之高級學術人才為特聘研究員候選人；並由各所（處）學術諮詢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通過後（必要時可通訊投票），依本院研究人員新聘、續聘及升等審議程序作業要點第六條之規定，將相關資料送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其資格。

二、特聘研究員擬聘案獲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簡稱聘審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審查通過後，聘審會應將擬聘案送請院務會議審議其資格，各所（處）並應將該所（處）學術諮詢委員會建議支給專業加給及研究獎助費等級之書面資料，連同擬聘人著作目錄、代表作（十篇為限）、學術上之具體成就說明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件，送本院學術諮詢總會辦理。

三、本院學術諮詢總會分人文社會、生物及數理三組，分別決定各該組特聘研究員支給專業加給及研究獎助費之等級，必要時得由各組常務委員，以通訊方式表示意見，由主任委員綜合各委員意見後，決定其支給專業加給及研究獎助費等級。特聘研究員聘任後，每三年由本院學術諮詢總會依其研究成果及學術領導績效，重新評定其專業加給及研究獎助費。

四、全院特聘研究員總人數以全院研究員的百分之二十五為限，原則上各所得配置一人或保留一個名額。其餘名額，不分所、處彈性分配，院務會議審議擬聘案時，應以學術研究成就及學術領導才能為審查要點，未達標準者，得予從解。

五、特聘研究員擬聘案，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　院長核定後致聘。

